
关于开展上海音乐学院 2019年新进教职工岗位培训暨入职培训校本研修的

通知  

 

 

各系、部门：  

按照市教委要求，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提高青年教职

工的思想政治水平、立德树人意识、教育教学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，

使新进教职工通过思政师德教育、入职校本研修等，坚定理想、明德

惟馨，提高教育教学技能、落实履行教书育人，特举办 2019年上海音

乐学院青年教职工岗位培训暨入职培训校本研修。  

   

一、   参加对象：  

2019年进校教职工。  

   

二、具体安排：  

2019年 11 月 25日至 12月 13日，详见《上海音乐学院第 14 期

青年教职工岗位培训实施方案》。  

   

 



三、跟岗教学实践单元要求：  

      1、有青年教师参训的各系、部，应为每位参训青年教师

安排 1名带教导师（副高及以上）。  

2、有青年教师参训的各系、部门，需于 11月 28日前，汇总青年

教师听课安排、填写《青年教师跟岗教学实践听课活动安排表》，提

交人事处。每位青年教师的安排听课次数，应不少于 7次。  

      3、各系、部门参训青年教师，需于 12月 9日前，对照跟

岗教学实践听课时间安排，完成《青年教师跟岗教学实践听课记录表》，

提交人事处。  

4、各系、部门应安排参训青年教师至少 1次试讲，并由带教导师

完成《青年教师跟岗教学实践试讲记录表》，于 12月 9日前提交人事

处。  

5、人事处、教务处将依据《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教学纪律巡查工作

办法》的规定，对教师的跟岗教学实践情况进行随机抽查。  

   

培训实行严格签到制，不得无故缺席，学员因特殊情况请假时须

提前报备，如请假累计超过培训学时五分之一、未办理请假手续无故

缺席者，将被取消本次培训资格，继续参加下一期的岗位培训。  



各位学员在此次培训中的表现将作为个人年度考核及预聘期考核

的重要参考指标与依据。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、教务处  

2019年 11 月

14 日  

 


